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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法 院 公 告

2023年3月10日2023年3月10日

（2023）浙0212民初1349号
蒋士正、张翠花、谢宇亚、谢赤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蒋士正、
张翠花、谢宇亚、谢赤裕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蒋士正、张翠花、谢宇亚、谢赤裕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3年4月28日14时15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
院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2049号
刘方聪：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下应御景建材经

营部与被告刘方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刘方聪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27日上午9时在宁波市鄞
州区人民法院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6民初5675号
吴明：原告夏小平与被告吴明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26民初
56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吴明于本判决生
效后15日内支付原告夏小平货款及维修费33081元，
并从2022年12月1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
日为止；二、驳回原告夏小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627元，
公告费660元，由被告吴明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26民初583号
孙玉英：本院受理的原告鲍建国诉被告孙玉英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民事诉讼须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47980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宁海县力洋人民法庭二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351号
叶松海:原告童小燕诉被告叶松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简转普）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归还所借原告借款15000元，并赔付自起诉日至付清之
日的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
内。本院定于2023年5月8日15时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087号
刘召鹏: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金诺家居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动履行告知书、不
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2022）浙0282民初908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原
告慈溪市金诺家居有限公司货款15500元，并支付该款
自2022年9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3.7%计
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94元，由你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
院横河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628号
周香凤：本院已受理原告吴乃军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2023）浙0282民初1628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起诉要求你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45948元及
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方式：以45948元
为基数，自2020年1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上浮50%，利息暂计至2022年12月12日为7723.48
元），并由你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5月12日上
午9时在本院横河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980号
兰辉：本院受理原告胡斌与被告兰辉定作合同纠纷

一案，因本院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被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简转普裁定书、保全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被告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
告立即偿还原告拖鞋款20万元，并支付自2021年11月
24日起至被告还清欠款时止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LPR
的1.5倍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自本公告送
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杜姝璇适用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的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人民法庭第
二审判庭公开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908号
管伟庆: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管伟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82民初8908号不履行裁判文书法律后果
告知书、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管伟庆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赔偿款120700元。）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505号
湖州南浔伟英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市卓远塑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湖州南浔伟英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中，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跟踪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
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23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202号

张青：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良工电器有限公司诉被告
张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12202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
结算通知书及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174号
吴鑫华：本院受理曾现林诉吴鑫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4月2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270号
陈灏元(公民身份号码350102199706101938)、

杨丽英（公民身份号码110223197005030026）：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摩联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陈灏元、
杨丽英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
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
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民终114号
辽宁利万恒润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重庆

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俊驰钢结构有
限公司、原审被告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辽宁利
万恒润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堃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票据
追索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我院（2023）浙02民终11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
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707元，
公告费650元，由上诉人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负
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浙0303民初688号

陈林:本院受理原告杨列山与被告陈林合同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23)浙
0303民6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
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3年4月28日9时00分在本院状元法
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8873号
杨宪丽、胡广莉、刘崇喜：本院受理原告箭牌家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宪丽、胡广莉、刘崇喜、吴停侵害
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送
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3年5月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8929号

安顺市西秀区鸿运五交化经营部:本院受理公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惩戒告知书、疫情防控告知书、惩戒告
知。书及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28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170号
陈胜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市分公司与被告陈胜燕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含应诉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等告知材料）、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27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753号
肖翠华、涂俊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佰靓鞋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与被告肖翠华、涂俊明与破产有关的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
0304民初775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867号
罗心、成都市武蓉老兵汽车代驾服务有限公司、吴

兴宇、成都智达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都安驹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丽岙支行与被告罗心、成都市武蓉老兵汽车
代驾服务有限公司、吴兴宇、成都智达成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成都安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
7867号民事判决书、（2022）浙0304民初7867号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945号
王方明、何芳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卓佳鞋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与被告王方明、何芳芳与破产有关的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浙0304民初794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464号

宋一波:原告陈富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只
能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
通)、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货款141000元，并赔偿自2022年8月1日起至货款付
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
8日14时00分在本院许村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1破8号

本院于2023年2月27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海宁市熙
艾服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嘉兴诚洲联合会
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债务人破产清算的管理人。
海宁市熙艾服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4月30
日前向管理人嘉兴诚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通讯地址：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嘉善大道26－1号；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孙 会 计 13757380938、薛 会 计
13567343929）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
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海宁市熙艾服装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公司权证照、财务账册、凭证和重要合同文书、财
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相关资料。
本院定于2023年5月11日14:30在本院第21法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权人会议以线上和线下同时
进行，债权人可与管理人确认参加会议的方式，线上和
线上参加债权人会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准时参
加。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604民初7213号之一
周浩雨、马云辉：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大忠与被告

周浩雨、马云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604民初721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363号

陈丽霞：本院受理原告金文海诉被告陈丽霞离婚纠
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审判人员组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
请求判令：原、被告离婚；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开庭审理时间定于2023年4月27
日14时3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十一法庭，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67号
程董：本院受理原告苏州市集胜全东化工有限公司

与被告程董、武义县宝恒电镀厂、韩友中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原告请求：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56875元，赔
偿自2022年9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1倍的
LPR计算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22年10月20日，计
768.69元)；2、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5月4日14
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299号
胡天学：本院受理原告胡光海与被告王振敏、胡

天学劳动争议一案。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229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一、被告王振敏、胡天学于本判
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原告胡光海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合计
56896元；二、驳回原告胡光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5元（已减半收取），本院予以免收。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457号
浙江东方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姚

国松与被告武义东方露酒业有限公司、浙江东方露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依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
24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驳回原告姚国松的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3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8988元，由原告姚国松负担（已预交）。请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破5号

本院根据施春燕的申请于2023年2月27日裁定受
理施春燕(1977年2月出生，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墁塘
村环村东路12号)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申请，并指定浙
江前程律师事务所为施春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管理
人。自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
程序终结之日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施春燕
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商
务舱、头等舱、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G字头高速
动车组旅客列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二)在
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
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
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机动车
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
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
的消费行为。施春燕的债权人应于2023年4月21日前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武
义县武阳东路银田大厦东边6楼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
邮政编码:321200;联系电话:徐律师13566932827、潘律
师15905892606)，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债务人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施春
燕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施春燕个人债务集
中清理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
5月5日(星期五)上午9时整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
庭(地址: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施春燕个人债务集中清
理程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
的，应提
交个人身
份证明。
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683号
楼小平: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信龙布行与被告楼小

平、包常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5月5日上午9时00分在仙华法庭第一审判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4459号
张世福：本院受理原告楼丽仙诉被告张世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726民初445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
告张世福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楼丽仙借款
2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12
月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楼丽仙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948号

李红亮(住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章村乡新民村马车
头52号，公民身份号码:33252219840115479X):本
院受理原告曹帅与被告李红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李红亮支付原告曹帅货款
4075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2年11月24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
后5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82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474元，由
被告李红亮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
法院52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769号
徐建民：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金瑞塑胶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货款92623元以及逾期利息）、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独任审理通知
书、简转普裁定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778号
郑洪、孙红飞：本院受理原告方海萍与被告郑

洪、孙红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18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978号
郑兰珍：本院受理原告吕美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802民初
978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求：1.判
令你归还欠款共计35000元及利息（自借款之日起按银
行贷款利息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
你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航埠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510号
张翠华：本院受理原告吴小清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商事
案件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请：准予原、被告离
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廿
里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席
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82民初1260号
董程平（3301231975****2937）：本院受理原告

临海市坚诚玻璃有限公司诉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1082民初1260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判决
被告支付欠款计人民币14490元及利息（自2018年6
月1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利息
暂算为300元。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
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4月28日上午8时20
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由审判
员陈阳明独任审理。若未按时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临海市人民法院

兹有宁波海警局宁海工作站于2022年8月10日在宁波
甬江口查获“浙定55178”船，船籍港为浙江舟山，该船货仓内
装有涉嫌非法运输的海砂854.76吨，目前无法联系该船舶所
载海砂的实际所有人。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市
宁海县振兴东路16号宁波海警局宁海工作站认领并接受调

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站将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在公告期满
六个月后，将上述在押海砂按无主财物处理，依法拍卖或者
变卖后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联系人：冷警官
联系电话：18720160718

宁波海警局宁海工作站
2023年3月10日

无主财物公告

曲旻皓遗失警官证，证号 330103199106240419，声明

作废。 曲旻皓
2023年3月10日

遗失声明


